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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4月5日以书面送

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

知。2017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

实到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尤小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经投

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经公司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协商，现拟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原方案： 

“公司拟向尤小平、王蔚、新沃彩虹锐进一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并

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四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570,000,000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

产的交易价格的100%。以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

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40,482,954股，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尤小平 24,857,954 

2 王蔚 7,102,273 

3 
新沃彩虹锐进一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4,971,591 

4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51,136 

合计 40,482,954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若上市公司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

数量将进一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修订后的方案： 

“公司拟向尤小平、王蔚、新沃彩虹锐进一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并

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四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09,150,309.38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以募集配套资金上限和发行价格计算，本次交易募集配套

资金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21,956,698股，具体如下： 

序号 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股） 

1 尤小平 10,713,800 

2 王蔚 4,261,364 

3 
新沃彩虹锐进一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4,140,625 

4 
上海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40,909 

合计 21,956,698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前，若上市公司股票发生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则上述发行

数量将进一步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募集资金用途 

原方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70,000,000元，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

相关税费、本次交易对价中应支付的现金部分后用于威富通市场运营中心项目和研

发中心项目。 

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募集资金少于本次交易应支付对价中的现金部分，该部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数

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由公司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调整并最终决定

募集配套资金的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

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威富通将根据实际需要自筹

资金实施项目建设，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予以全额置换。” 

 

修订后的方案： 

“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将用于支付本次

交易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投向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29,115.03 29,115.03 

2 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1,800.00 1,800.00 

合计 30,915.03 30,915.03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数额，上市公司将根据

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由公司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配套资金的

投资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募集配套资金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

融资方式解决。” 

董事尤小平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 同意: 6 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对前述方案中的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修订，除此之外公司未对交易方案进行

其他调整。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拟增

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

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且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

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

整。鉴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未增加交易对价，且未变更标的资产，因此本次交易调

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 同意: 7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与尤小平、王蔚、新沃彩虹锐进一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上海并购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 

    董事尤小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6 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4. 审议通过了《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江苏华峰项目进展速度较快，支付工程款及设备款需要大量资金，为防止因资

金不能及时到账影响江苏华峰的项目进度，给江苏华峰造成损失，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联方向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同意关联方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

公司在两年内向江苏华峰提供余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为支持上市公司

发展，本次资金支持的利率为零。详见相关公告。 

关联董事尤小平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6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0 日      




